附件1：

业务辅助管理（指挥中心）服务工作内容和要求
一、乙方工作人员应配合开展有关水上交通安全信息搜集、评估、处理；通过内、外网等渠道收集了解气象、水文、航道、地灾、航行通（警）告信息。每日早晨配合将当天辖区水位、气象信息录入系统。对涉及安全警示、安全预警、航行警告的信息，配合值班人员通过内网、外网、甚高频、AIS短信等方式发布。

二、乙方工作人员应配合组织实施区域内船舶动态监管，适时协助实施交通组织，维护良好水上交通秩序。协助接受船舶动态报告，监视船舶动态，为其提供信息服务和助航服务；掌握辖区通航秩序状况和重点水域、重点船舶的动态，需按照长效管理机制配合做好监督工作。不定期通过VTS、AIS、CCTV等查看，参与调派现场巡航救助执法力量开展通航秩序维护和船舶违法行为纠正。

三、乙方工作人员应协助水上搜寻救助，应急处理水上交通事故、污染事故和其它突发事件，支持联合行动。利用VTS、AIS、CCTV等设备做好事故经过回放录像、船舶航行轨迹截图等取证工作，以备后期开展事故调查以及事故后评估工作时使用。

四、乙方工作人员应协助重点时段监控，加强对安全预警、交通管制等重点时段的监控。安全预警期间，严格执行《长江海事局水上交通安全预警管理办法》。船舶流量高峰、交通管制期间，对局部水域实施实时监控，必要时实施现场交通组织，并做好协助。

五、乙方工作人员应配合电子巡航和应急搜救值班业务的组织管理，巡航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的执行。

六、乙方工作人员应配合做好公文收发、会议服务等综合管理事务，做好工作区域的日常清洁卫生以及甲方布置的其他相关工作。

